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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章程 
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全面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，确

保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，促进教育教学水平、人才培养质量和教

学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，学院成立教学工作委员会。为充分发挥

教学工作委员会在教学管理中的研究、咨询和指导作用，特制定

本章程。 

第一章    总则 

第一条  教学工作委员会是在学院党委统一领导下，依据本

章程，对全院教学工作进行研究、咨询、指导、评估、服务的专

家组织机构。 

第二条  教学工作委员会在院长领导下开展工作。在工作中

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认真执行上级关于教育、教学工作的

指示和要求，遵循教育和教学规律。  

第二章    组织形式 

第三条  教学工作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，设副主任委员若

干名，办公室主任 1 人。主任委员由院长担任，委员由相关职能

部门、教学系部负责人及教师组成。 

第四条  教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、办公室主任及其他成员由

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，由院长聘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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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教学工作委员每届任期 3 年，根据工作需要可调整

或续聘。 

第六条  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的条件是：思想政治素质好，

热爱职业教育事业；热心教学建设与改革事业，学术水平高；有

整体和全局观念；教学工作或实际工作经验丰富；作风正派，坚

持原则，实事求是，能履行工作职责。 

第七条  教学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负责教学工作

委员会的具体事务。办公室主任由教务处长担任，下设兼职秘书

1 人。 

第三章    工作职责 

第八条  教学工作委员会履行以下主要职责： 

(一)适应国家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，从高职教育办学规律出

发，依据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，提出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建设性意

见；就有关教育教学改革、校企合作、国际交流、社会服务等做

出决议或提出意见； 

(二)根据学院事业发展规划，讨论、审议、决定教学基本建

设（含专业发展规划、教师队伍建设、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

材建设、实训基地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学风建设和教学管理制度

建设等）规划与改革方案，并对具体实施给予指导； 

(三)规划、评审、审核、验收院级教育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

目，审定安徽省及国家级教育教学质量工程推荐项目； 



 

- 3 - 
 

(四)审议、决定专业设置计划、专业招生计划、专业人才培

养方案、教学大纲等； 

(五)评议学院院本教材（讲义），并提出奖励建议或意见； 

(六)受院长委托，审议、审定其他有关教学方面的重大事宜。 

第四章    工作制度 

第九条  教学工作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，实际到会人

数达到应到大会人数三分之二以上方可召开，采取表决制作出决

定，赞成人数超过到会人数三分之二方为通过。 

第十条  教学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。

期间，可根据需要，成立临时性的评议组、评审组和专题组。特

殊情况下，可临时召集教学工作委员开会。 

第十一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会议议题由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提

交委员会讨论，决议落实情况由教务处负责检查。  

第十二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必须遵守委员会工作纪律，

准时参加有关会议或活动，不得随意扩散会议内容。  

第十三条 凡连续 3 次无故不参加教学工作委员会会议或工

作的委员，可视为自动放弃委员资格。应由委员会研究，及时进

行更换或增补。 

第五章    附则 

第十四条  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应认真履行职责，履行职责

情况作为年终考核内容之一。 

第十五条 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
